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淮阳区人民检察院以保护龙湖国家湿

地公园为切入点，实行“专业化法律监督+社

会化综合治理＋恢复性司法实践＋广泛性法
治宣传”生态检察工作模式，以“检察蓝”守
护“生态绿”，为淮阳区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
和经济高质量发展作出淮检贡献。

冒充领导亲戚骗妻骗友

项城一男子
最终“赔了夫人”又获刑

□记者 朱东一 通讯员 王春霞

俗话说，兔子不吃窝边草。 可项城市 32 岁无业
男子田某， 竟冒充一些领导的亲戚， 以介绍承揽生
意、安排亲友就业为由，专挑亲戚朋友行骗，竟然连
自己的妻子都成了他的诈骗对象。日前，这起离奇诈
骗案的被告人田某，经项城市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，
最终被法院以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， 并处罚金
人民币 3 万元。 追缴被告人田某违法所得人民币
190600 元，退还被害人，不足部分予以退赔。

田某与郭某于 2021 年 12 月结婚。 田某为了在
郭某面前有面子， 多次谎称自己姨夫是项城市委某
领导，叔叔是沈丘县委某主要领导，通过他们介绍可
以承揽项城市某家医院及沈丘卫生系统的一次性耗

材生意，并能安排亲友到医院就业。
为让郭某相信，田某私刻了“项城市某医院合同

专用章”“沈丘县卫健委合同专用章”(经调查， 田某
私刻的印章与上述二单位公章不相符)，伪造多份项
城市某医院及沈丘县卫健委采购合同， 并欺骗郭某
及其亲属投资上述并不存在的采购合同项目。 因郭
某资金紧张， 拉来其朋友丁某勇投资。 丁某勇于
2022 年 4 月 4 日转给田某 1 万元， 于 2022 年 3 月
27 日至 4 月 14 日转给郭某 44 万元。 郭某在相同时
间段转给丁某勇联系好的厂家 45 万元用以购买一
次性手术衣。 5 万套一次性手术衣到货后，田某一直
推拖无法往项城某中医院送货。 又谎称沈丘县卫健
委也要货，同时让黄某飞（另案处理）冒充沈丘县卫
健委采购部的领导，捏造各种谎言骗郭某。田某以生
意上需要黄某飞照顾为借口， 安排郭某通过微信分
两次转账给黄某飞 2 万元。因为货迟迟送不掉，为了
催黄某飞尽快收货， 郭某送给黄某飞华为翻盖手机
一部、衣服两身、鞋一双，价值一万元左右。 2022 年 5
月中旬左右，黄某飞以替郭某办事请吃饭花钱为由，
骗取郭某现金 5000 元。后田某安排将该批货拉到沈
丘的一个仓库。 2022 年 7 月，黄某飞、田某先后承认
了上述欺骗郭某及丁某勇的事实。为了及时止损，丁
某勇将上述价值 45 万元共 5 万套一次性手术衣以
124800 元低价卖出。 案发后，黄某飞已赔偿郭某损
失，并取得谅解。

与此同时，田某以帮吴某山、付某伟的亲戚安排
中医院工作为由 ， 骗取吴某山 20000 元 、 付某伟
60000 元。 以帮刘某华的亲戚安排中医院工作以及
向项城市某医院供货资金紧张为由， 骗取刘某华
100600 元。

田某的妻子郭某得知真相后， 感到在亲友面前
颜面尽失，因自己也是受害人，便向公安机关报案，
田某于 2022 年 7 月 26 日被抓获。

法院审理后认为， 被告人田某以非法占有为目
的，虚构事实、隐瞒真相骗取他人财物，数额巨大，其
行为已构成诈骗罪，公诉机关指控罪名成立，遂作出
以上判决。

据悉，郭某与田某已离婚。

检察官提醒：广大群众在遇到类似情况时，千万
要提高警惕，擦亮双眼，政府机关及企事业单位采购
项目，必须经过招投标程序，进行网上公示，凡是没
有经过招投标程序并在网上公示的采购项目， 不要
轻易投资。 机关事业单位招收员工必须经过正规的
考试，无后门可走，谨防“托关系”上当受骗。

“检察蓝”守护“生态绿”

淮阳区人民检察院站好生态司法保护“前沿哨”

“线上+线下”同时发力，加强生态环境
检察宣传力度。 线上， 充分利用门户网站、
“两微一端”等新媒体平台，持续发布生态环
境保护法律法规和相关政策，以及生态检察
工作的措施、取得的成效和典型案例，拓宽
宣传广度。 截至目前，已发布信息、稿件 20
余篇，被各类媒体转发 7 次，相关案例被中
央、省市媒体专题报道。线下，组织干警利用

“世界环境日”“世界湿地日” 等重要时间节
点，在广场、龙湖各个码头开展法治宣传活
动。通过设置展板、干警骑车围湖发放《检察
宣传册》《环境资源保护手册》等方式，为市
民现场讲解相关政策法规和近年来淮阳区

人民检察院在水域生态环境治理方面的经

验做法及取得的成绩，提升社会公众对依法
保护生态环境资源的认知度和参与度。

探索推行环境资源保护领域 “司法保
护+生态修复 ”模式 ，既要从严从快打击性
质恶劣、情节严重的污染环境的犯罪，形成
有力震慑，又要注重运用恢复性司法理念，
主动加强与行政部门的衔接配合， 积极引
导违法行为人、犯罪嫌疑人通过补植复绿、
增殖放流等方式就地修复受损的生态环

境；无法就地修复的，责令其缴纳修复金雇
请专业人员修复， 使受损生态环境得到及
时有效的修复和补偿，提升办案社会效果。

近年来， 淮阳区人民检察院已督促行政主
管部门治理恢复被污染水源地 7 处， 清理
被污染水域面积 14 亩 ， 清理固体废弃物
50 余方，恢复土壤植被 12 亩。 在办理督促
整治违法建筑、 滩地林木占用李贯河河道
公益诉讼一案中，及时依法立案，联合多部
门摸清案件细节 ，5 天内彻底抢通被堵河
道， 保证了李贯河在关键汛期泄洪行洪畅
通，实现进一步加大源头治理力度，标本兼
治。

一方面 ，完善与生态环境 、自然资源 、
水利等行政机关的联席会议 ，案件咨询和
重大案件情况通报 ，提前介入 ，信息共享 ，
线索移送 ，联合督办等六项制度 ，实现 “信
息共享 、线索移送 、双向协作 、共建共赢 ”，
构建生态环境保护领域检察监督与行政

履职密切协作保护合力 ，增强服务保障淮
阳生态领域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聚合效

应 。截至目前 ，已召开联席会议 5 次 ，通报
信息 17 次 ，移送案件线索 7 件 ，初步构建

起协调有序 、监管严格 、保护有力的生态
保护多元共治新格局 。 另一方面 ，把检察
建议作为助推生态保护社会化综合治理

的重要手段 ，深挖个案中反映出的治理漏
洞 、安全隐患等共性问题 ，及时制发检察
建议 ，弥补漏洞 ，排除隐患 ，力求达到 “办
理一案 、治理一片 ”的司法办案效果 。目前
针对此项工作 ，已发出检察建议 27 件 ，相
关问题均已整改到位 ， 回复整改率达
100%。

主动将检察工作融入淮阳经济社会发

展大局，切实承担生态文明建设者和保护者
的职责使命，选定 2 名检察官、3 名检察官助
理， 以刑事检察、 公益诉讼检察为主导，民
事、行政检察为补充，组建生态检察办案团
队，做到统一调度工作、统一案件办理、统一
调查取证、统一把关检察建议、统一提升素
能的“五个统一”，打造生态检察“一体化”办

案模式，精准发挥打击、预防、监督、教育、保
护等职能作用，确保提供的法律监督产品更
加精准高效。 2022 年以来，该院先后办理滥
伐林木、非法捕捞水产品、非法狩猎、非法占
用农用地等破坏生态环境犯罪案件 80 件
131 人，其中刑事案件 71 件 122 人，行政公
益诉讼案件 4 件，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
件 5 件。

内部协作———形成检察监督办案“产业高地”

外部联动———打造生态司法保护“前沿哨岗”

保护修复———全力呵护清新靓丽“生态福地”

线上线下———筑牢生态保护宣传“检察屏障”

淮阳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雪涛（（左一））带领工作人员检查河道


